
□法治报记者 金勇

男子不幸车祸去世， 获赔
百万元赔偿金。 妻子和公公婆

婆却因为如何分配死亡赔偿金
闹起了纠纷， 而遗腹子是否有

权参与分配也成为了争议焦

点。

调解员通过耐心释法， 明

确了死亡赔偿金的性质， 围绕
孩子的未来进行说理， 消除了

当事人之间的对抗心理， 最终

成功化解了这起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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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意外不幸身亡

死亡赔偿金如何分配

王某某与陈某乙系夫妻关系，

陈某甲、 李某某是陈某乙的父母。

2021 年 3 月， 陈某乙骑电动自行

车行至路口时， 被右转弯的大卡车

撞倒， 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后由肇事驾驶员和车辆单位及

车辆投保的某保险公司与王某某和

陈某甲、 李某某签订协议： 一次性

赔偿王某某等近亲属死亡赔偿金、

丧葬费、 抚养费、 精神损失费等共

计 189.52万余元。

陈某乙去世时， 王某某当时已

怀孕 9个月， 并于事发后第二个月

生下陈某丙。

赔偿款打入王某某账户后， 陈

某甲、 李某某迟迟未分到自己应享

有的份额， 多次向王某某索要未

果。 陈某甲、 李某某来到当地街道

人民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

陈某甲、 李某某认为死亡赔偿

金应属于儿子陈某乙的遗产， 他们

作为父母依法享有法定继承权， 而

陈某乙去世的时候， 陈某丙并未出

生， 不应该参与死亡赔偿金分割。

找准争议焦点

调解员耐心释法

在调解现场， 王某某认为死亡

赔偿金应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分割

时应先分出一半属于自己所有， 另

一半由其余人一起分割， 并且强调

其子陈某丙也可以分得赔偿款。

经过对案件的梳理和分析， 调

解员总结出了双方的争议焦点： 死

亡赔偿金是属于遗产还是夫妻共同

财产； 王某某的儿子陈某丙是否对

陈某乙的死亡赔偿金享有份额。

调解员表示， 《民法典》 第一

千一百二十二条规定： 遗产是自然

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 也

就是说， 遗产是在公民死亡前就已

经存在的属于公民的合法财产， 公

民可以在生前立遗嘱予以处理； 而

死亡赔偿金在公民死亡前并不存

在， 死亡赔偿金也不是给予死者，

不属于死者。 因此， 死亡赔偿金不

是公民的遗产， 而是对死者家属整

体预期收入损失的一种财产性损害

赔偿， 其赔偿权利人应为死者的近

亲属， 即 《民法典》 第一千零四十

五条规定的“配偶、 父母、 子女等

为近亲属”。

另外， 《民法典》 第一千零六

十二条规定： 夫妻共同财产是指在

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所共同拥有

的财产， 包括： 工资、 奖金等。 而

死亡赔偿金并不是夫妻共同生活期

间得到的， 是人死后产生的赔偿，

故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对于胎儿是否有权分割死亡赔

偿金， 《民法典》 第十六条规定：

涉及遗产继承、 接受赠与等胎儿利

益保护的， 胎儿视为具有民事权利

能力。 陈某丙在陈某乙死亡时系胎

儿， 但自其出生时具备民事权利能

力， 基于胎儿利益保护原则， 结合

类似案件的司法判例， 其接受赔偿

金的利益应当得到保护， 在分割死

亡赔偿金时应保留其份额。

该案系共有物分割纠纷。 调解

员进一步解释， 共有物在分割时，

要综合考虑当事人与死者的亲密程

度、 生活状况及依赖性等因素适当

分割。

保护未成年人权益

当事双方达成共识

王某某年纪轻轻就失去丈夫，

精神上备受打击和家庭收入也锐

减， 且年幼的儿子需要王某某独自

抚养长大。 而死者的父母都已近

70 岁， 需要人照顾， 儿子的去世

必然会对父母造成很大的精神和心

理伤害。

调解员指出， 王某某母子、 陈

某甲夫妇都有权分得死亡赔偿金，

具体份额希望当事人积极协商。

听完调解员的释法后， 王某某

表示， 其丈夫去世后， 她将独立承

担孩子的抚养义务， 想要将赔偿金

当做抚养费使用。

陈某甲、 李某某表示自己虽然

已近 70 岁， 但有足够的退休金和

医保养老， 提出分配赔偿款的诉

求， 主要是担心王某某一旦改嫁，

孙子今后的生活将得不到保障， 想

要将赔偿金留给孙子陈某丙以备不

时之需。

鉴于各方当事人都本着为未成

年人今后生活着想， 为共同保护未

成年人合法权益， 调解员建议陈某

甲、 李某某适当降低赔偿款分割份

额， 让儿媳感觉到在其最困难的时

候， 长辈给予的温暖。

同时， 调解员告知当事人，

《民法典》 第三十五条规定： 监护

人应当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

则履行监护职责。 监护人除为维护

被监护人利益外， 不得处分被监护

人的财产。

陈某甲、 李某某听调解员此番

解释说明后， 顿时放宽心了许多。

调解员围绕当事人与死者共同

生活的紧密程度、 抚养关系及生活

来源等因素， 最终达成一致。 双方

在调解员的见证下签订了调解协

议， 并对调解结果感到满意。

【案例点评】

这是一起由死亡赔偿金而引发

的共有财产分割纠纷。 对于死亡赔

偿金分割， 现行法律并无明确的标

准界定。

死亡赔偿金是对死者家属整体

逾期收入损失的一种财产性损害赔

偿 ， 其赔偿权利人为死者的近亲

属。 死亡赔偿金的分割应根据与死

者生前共同生活时间的长短、 当事

人的劳动能力、 生前共同生活的紧

密程度及依赖性等因素进行分割。

本案件能够圆满化解， 主要是

调解员善于抓住争议焦点， 释法明

理。 调解初期， 死者父母、 妻子坚

持以遗产、 遗腹子不具备分割财产

权利和夫妻共同财产为由， 各自主

张赔偿金分配权利， 调解员积极宣

传法律法规， 消除了当事人的法律

误区 ， 为调解的成功奠定法律基

础； 调解中期， 调解员消除了当事

人之间的对抗心理， 为成功调解奠

定感情基础； 调解后期， 调解员综

合考虑各方情况， 分割调解方案做

到了情与法的和谐统一， 守住了三

代人的亲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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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旬老人卧病在床

三个女儿相互指责

朱老年过八旬， 两年前身体每

况愈下， 生活已不能自理， 需要人

长期照顾。 朱老的老伴多年前就已

过世， 有 3个女儿， 分别为大姐朱

某甲、 二姐朱某乙、 三妹朱某丙。

为此三姐妹约定轮流照顾卧床在家

的老父亲。

大姐朱某甲照管期间， 时常与

父亲发生争执， 在一次激烈争吵后

就再也没有照管过父亲， 过年也没

有去看父亲。

此后， 朱某乙与朱某甲、 朱某

丙就父亲的赡养问题产生纠纷， 她

向当地人民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

调解员接到申请后， 通过询问

当事人、 走访相关知情人， 迅速掌

握了第一手资料， 了解到引起矛盾

纠纷的原因。 首先， 大姐朱某甲不

够沉稳， 照顾老人耐心不够， 而朱

某乙又时常在父亲面前说朱某甲的

不是， 于是让本来就有些不满的老

人对朱某甲心存怨怼， 致使朱某甲

与老人的关系愈加紧张。 而朱某甲

也因此与朱某乙不和， 两人经常为

一点小事就争吵。 此外， 朱某丙在

大姐朱某甲的挑拨下， 与朱某乙也

多次发生争吵。

R解员抓住症结

耐心开导]解矛盾

找到了矛盾症结所在， 调解员

理出了调解重点和方向。 在经过当

事人同意后， 调解员采用分别沟

通、 现场协商的方式进行调解。

在调解过程中， 当事人分别提

出了自己的诉求， 朱某甲希望朱某

乙不要在父亲面前提及不利于家庭

和谐的言词， 有意见可单独与自己

交流。 朱某乙认为自己替朱某甲照

顾了父亲， 应当得到补偿， 且朱某

甲不能拉帮结派制造家庭内部矛

盾。 朱某丙则表示愿意听从调解员

的建议。

在单独沟通和现场协商过程

中， 调解员向三姐妹指出， 《民法

典》 第一千零六十七条规定， 成年

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的， 缺乏劳动

能力或者生活困难的父母， 有要求

成年子女给付赡养费的权利。 孝敬

老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赡养

是子女应尽的义务， 同时也是法律

责任， 孝顺不仅仅是提供衣食住

所， 更重要是让老人舒心。

调解员同时表示， 三姐妹应维

护家庭和谐， 朱某甲不应因小矛盾

而拒绝履行赡养义务， 朱某乙在与

亲人产生矛盾时应及时与姐妹沟

通， 朱某丙在亲人间产生纠纷时，

应做好调和作用， 帮助家人正确分

析和认识问题， 而不是加剧冲突，

建议三姐妹为下一代做好表率， 同

时告知三姐妹不尽赡养义务的后

果， 帮助她们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经过调解员的释法明理， 三姐

妹都认识到自身存在的错误。 朱某

甲后悔遇事没能从自身查找原因，

竟因跟父亲怄气， 一年多没尽到赡

养义务； 朱某乙表示不再要求补

偿， 朱某丙表示以后姐妹间再有矛

盾， 一定做好调和作用。

在调解员的开导下， 三姐妹纷

纷承认自己的错误， 并就赡养父亲

达成一致协议， 纠纷圆满解决。 此

后， 调解员通过回访得知， 三姐妹

关系已得到缓和， 都按照调解协议

履行自己的义务。

【案例点评】

赡养父母是子女应尽的法定义

务。 引起赡养矛盾的原因很多， 此

案是由于姐妹之间沟通不畅， 平时

积累怨气较深， 加上法律意识淡薄

引起。

此矛盾的化解， 不仅解决了老

人的赡养问题， 还修复了姐妹的感

情， 充分体现了人民调解切近群众

的优势特点。

八旬老人病重，女儿们却争吵不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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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报记者 金勇

八旬老父需要照顾， 三姐
妹本应轮流承担赡养责任。 可

姐妹之间却因琐事互有芥蒂，

多次发生争吵。

调解员通过释法说理， 耐

心劝导三姐妹， 不仅解决了老
人的赡养问题， 还修复了姐妹

之间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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